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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說明會



法規修訂

第2頁

 教育部於111年8月17日以臺教高(五)字第

1112203367A號令發布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
格審定辦法」。

 最低一級教評會日期在111年8月19日前者適用修正
前規定。



法規修訂

第3頁

「輔仁大學教師升等辦法」配合修正，
經111年10月5日本校111學年度第二次教
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。於111年10
月20日以輔校人字第1110020638號函公布，
並自申請112學年度起升等生效案適用。

受理教師申請升等案評審作業時程，系
級教評會(其得採二級二審者為院級教評
會)日期在111年8月19 日之後者均適用新
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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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教
師升等辦法

修訂

升等作業

多元升等



升等作業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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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送審人備送審代表作及參考作一式六份。

（§第３條)          

 二、校級綜合審查通過後，將送審代表作及參考作辦
理外審，一次分送５位學者專家審查，其中４位學者
專家之評分須達八十分(含)以上，經校教評會決審後通
過。（ §第６條)

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§31：
…外審以一次為限。認可學校自審案件，審查人至少五人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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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等作業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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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送審未通過者，重新提出申請時，其送審著作

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。（ §第７條)

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條：
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，其餘列為參考作……前經教
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，重新提出申請時，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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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升等



多元升等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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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輔仁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五條：

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領域，以專門著作、作品、
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等方式，呈現其專業理論、實
務或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申請升等。

一、在該學術領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，得以
專門著作送審。

二、在技術研發領域之學理或實作有創新、改進或
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，得以技術報告送審。



多元升等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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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教學實踐研究領域，透過課程設計、教材、教法、
教具、科技媒體運用、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，採取適當
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歷程，具有創新、改進或延伸應

用之具體研究（發）成果，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

貢獻者，得以專門著作 或 技術報告送審。

四、在文藝創作展演領域，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
要具體之貢獻者，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，並附創作或展
演報告送審；其範圍包括音樂、戲曲、戲劇、劇場藝術、

舞蹈、民俗技藝、音像藝術、視覺藝術、新媒體藝術、
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。



多元升等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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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在體育競賽領域，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
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，獲有名次者，該教師得以
成就證明，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。

 前項以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升等者，其
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
審定辦法」之規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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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審查範圍及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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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第一項第二款以「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告」送審
升等者，並應先符合本校「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告
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之標準；依第三款以「教學
實務研發成果報告」送審升等者，應先符合本校
「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」
之標準，始得提出申請送審升等。



各類教師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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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自訂升
等不同職級
之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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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自
訂門檻
金額



法規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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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１１１學年度教評會時程



受理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申請升等作業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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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作業事項 備註

一 111年10月底前人事室發函受理
教師升等申請

二 召開系級教評會進行初審 ※系、院應斟酌實際作業
需要，自行訂定時程召開
系（所）、院教評會議三 院級教評會進行複審

四 112年2月11日校教評會收件截止
日

五 112年3月9日校教評會進行綜合
審查

六 辦理外審作業

七 112年6月15日校教評會決審 ※如因外審作業未能及時完
成，在不影響教師起計年資
之條件下，將俟外審作業完
成後，於下次會議再進行審
議



升等問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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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以專門著作送審
 代表作必須以「輔仁大學」之名義發表。

(兼任教師送審代表作及參考作均應以本校名義發表)

 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僅得列為參考資料，不能列為參考著
作，如編著、單純翻譯、教材研製、委託研究計畫、專業調查報告、
教科書。

 如屬經典譯著，得否納入教師升等之代表或參考著作，依教育部104
年1月27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1040004668號函釋示，於符合審定辦法
第十一條規定（即須具有原創性，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及
同法第二十八條參照）始得作為送審著作。

 列名原則：

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，必須掛名為「Taiwan」或
「R.O.C.」，如掛名「China」或「Taiwan,China」，一概不承認。



升等問題注意事項

第26頁

※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技術報告：
 符合取得前一職級（即現任職級）後所產生之作品。

 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，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
參考成果。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，得自行合併
為代表成果。

 合著人證明：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，
並由合著人簽名證明之。

 產學合作請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。

 參考成果皆須符合技術報告撰寫格式，不得僅附專
利證書、專利說明書、產學合作契約或技術移轉
合約。



升等問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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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：
 教師在課程設計、教材、教法、教具、科技媒體運用、
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，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
之歷程，具有創新、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(發)成
果，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，得以專門著
作或技術報告送審。

 送審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附技術報告，其內容應包括
下列之主要項目：

(一) 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。
(二) 相關文獻探討。
(三) 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。
(四) 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。
(五) 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。



升等問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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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以藝術作品及成就證明：
（包括音樂、戲曲、戲劇、劇場藝術、舞蹈、民俗技藝、
音像藝術、視覺藝術、新媒體藝術、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）

 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，其內容應包括下
列項目：

(一)創作或展演理念。

(二)學理基礎。

(三)內容形式。

(四)方法技巧（得包括創作過程）。

送審通過者，應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
版。



升等問題注意事項

第29頁

※體育成就證明

 教師在體育競賽領域，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
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，獲有名次者，該教師得以
體育成就證明送審。

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：

(一)個案描述。

(二)學理基礎。

(三)本人訓練（包括參賽）計畫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
訓練（包括參賽）計畫。

(四)本人訓練（包括參賽）過程與成果或受其指導之
運動員訓練（包括參賽）過程與成果。



違反教師資格審定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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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4條
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
一，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，其資格審定不合格，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，
依各款所定期間，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；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
者，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：

一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
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、未適當引註、未註明而重複發表、未註明其部分內
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：一年至五年。

二、著作、作品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、造假、變造或舞弊情事：五年
至七年。

三、學、經歷證件、成就證明、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、
合著人證明為偽造、變造、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：七年至十
年。

四、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說、利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
查程序情節嚴重：一年至二年。

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，由本部定之。

送審人同時涉有第一項二種以上情事者，依各該不受理期間規定中最高期
間之規定論處。



謝謝聆聽

辦公室地點：野聲樓三樓
電話(代表號)：(02)2905-2281
人事室網址：http://www.hr.fju.edu.tw/

http://www.hr.fj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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